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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沒入保證金案件，聲請回復原狀，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7年間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

經具保人周明德依指定之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提出現金後，許可停止羈押在案。嗣該案經判決有罪確定

後，因聲請人未到案執行，經本院於99年12月21日以99年度

聲字第3145號裁定，認聲請人經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仍未到

案執行，命警拘提亦無著，足見聲請人業已逃匿，而沒入前

揭保證金，並經公示送達而告確定（下稱系爭裁定）。惟聲

請人自具保時起，始終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

00弄0號4樓」住處（下稱本案住處）。詎系爭裁定未予詳

查，未向本案住處合法送達即遽以公示送達，致系爭裁定確

定後，執行沒入前揭保證金，實難認為適法，程序法則亦有

瑕疵，應屬違背法令。茲請求調查執行檢察官之傳票有無向

本案住處合法送達、有無合法寄存於本案住處之警察機關以

為送達、係指派何單位員警前往執行拘提及其日期、前往拘

提之處所是否為本案住處、准許公示送達後有無將應送達之

文書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調閱本案住處附近之監視器影

像，證明員警有無實際前往拘提、聲請人是否始終居住在本

案住處等情。爰依法聲請回復原狀並撤銷系爭裁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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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

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

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非因過

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聲請

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

第67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針對

裁定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期間為限，

始得為之，並應於書狀內釋明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

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

三、經查，聲請人前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共8罪，經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1060號判決確定，並經同院

以99年度聲字第48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6月確定在

案，經執行檢察官分別囑託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

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已更名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代為執行，而依法通知

聲請人到案執行，並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聲請人仍未到案

執行，嗣經命警拘提亦無著；又依具保人周明德卷內所載住

所發函通知具保人帶同聲請人遵期到案執行，具保人亦未遵

守；且聲請人當時亦無在監執行或受羈押之情形，致無法執

行，故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業已逃匿而裁定沒入前揭保證金

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69號、

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70號函、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8月19日板檢玉土99執助2686字第

227606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9月29日北檢治節99執助1699

字第72361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

書、刑事被告保證書、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收據、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通知及送達證書、在監在押全國紀

錄表、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個人基本資料、系爭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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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示送達公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代為揭示公示送達公告

之回函等件，並審核無誤，堪認系爭裁定已因聲請人及具保

人未於抗告期間內提起抗告而告確定。

四、惟聲請人所述前揭各節，核屬爭執檢察官之執行傳票有無合

法送達、是否合法拘提、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逃匿有無錯

誤、公示送達是否合法等事由，並未釋明其非因過失遲誤期

間之原因及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且

經本院函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補正，該函已於114年1月24

日送達聲請人，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然聲請人迄

今仍未補正。是聲請人聲請回復原狀，於法不合，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鄭詠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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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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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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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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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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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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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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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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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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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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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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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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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沒入保證金案件，聲請回復原狀，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7年間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經具保人周明德依指定之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提出現金後，許可停止羈押在案。嗣該案經判決有罪確定後，因聲請人未到案執行，經本院於99年12月21日以99年度聲字第3145號裁定，認聲請人經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仍未到案執行，命警拘提亦無著，足見聲請人業已逃匿，而沒入前揭保證金，並經公示送達而告確定（下稱系爭裁定）。惟聲請人自具保時起，始終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4樓」住處（下稱本案住處）。詎系爭裁定未予詳查，未向本案住處合法送達即遽以公示送達，致系爭裁定確定後，執行沒入前揭保證金，實難認為適法，程序法則亦有瑕疵，應屬違背法令。茲請求調查執行檢察官之傳票有無向本案住處合法送達、有無合法寄存於本案住處之警察機關以為送達、係指派何單位員警前往執行拘提及其日期、前往拘提之處所是否為本案住處、准許公示送達後有無將應送達之文書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調閱本案住處附近之監視器影像，證明員警有無實際前往拘提、聲請人是否始終居住在本案住處等情。爰依法聲請回復原狀並撤銷系爭裁定等語。
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針對裁定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期間為限，始得為之，並應於書狀內釋明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
三、經查，聲請人前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共8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1060號判決確定，並經同院以99年度聲字第48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6月確定在案，經執行檢察官分別囑託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代為執行，而依法通知聲請人到案執行，並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聲請人仍未到案執行，嗣經命警拘提亦無著；又依具保人周明德卷內所載住所發函通知具保人帶同聲請人遵期到案執行，具保人亦未遵守；且聲請人當時亦無在監執行或受羈押之情形，致無法執行，故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業已逃匿而裁定沒入前揭保證金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69號、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70號函、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8月19日板檢玉土99執助2686字第227606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9月29日北檢治節99執助1699字第72361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刑事被告保證書、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收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通知及送達證書、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個人基本資料、系爭裁定之公示送達公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代為揭示公示送達公告之回函等件，並審核無誤，堪認系爭裁定已因聲請人及具保人未於抗告期間內提起抗告而告確定。
四、惟聲請人所述前揭各節，核屬爭執檢察官之執行傳票有無合法送達、是否合法拘提、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逃匿有無錯誤、公示送達是否合法等事由，並未釋明其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且經本院函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補正，該函已於114年1月24日送達聲請人，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然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是聲請人聲請回復原狀，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鄭詠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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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沒入前揭保證金，實難認為適法，程序法則亦有瑕疵，應
    屬違背法令。茲請求調查執行檢察官之傳票有無向本案住處
    合法送達、有無合法寄存於本案住處之警察機關以為送達、
    係指派何單位員警前往執行拘提及其日期、前往拘提之處所
    是否為本案住處、准許公示送達後有無將應送達之文書黏貼
    於法院公告處，並調閱本案住處附近之監視器影像，證明員
    警有無實際前往拘提、聲請人是否始終居住在本案住處等情
    。爰依法聲請回復原狀並撤銷系爭裁定等語。
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
    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
    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非因過
    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聲請
    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
    第67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針對
    裁定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期間為限，
    始得為之，並應於書狀內釋明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
    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
三、經查，聲請人前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共8罪，經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1060號判決確定，並經同院
    以99年度聲字第48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6月確定在案
    ，經執行檢察官分別囑託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改
    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現
    已更名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代為執行，而依法通知聲請
    人到案執行，並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聲請人仍未到案執行
    ，嗣經命警拘提亦無著；又依具保人周明德卷內所載住所發
    函通知具保人帶同聲請人遵期到案執行，具保人亦未遵守；
    且聲請人當時亦無在監執行或受羈押之情形，致無法執行，
    故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業已逃匿而裁定沒入前揭保證金確定
    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69號、99年7
    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70號函、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檢察署99年8月19日板檢玉土99執助2686字第227606號函
    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99年9月29日北檢治節99執助1699字第72361號
    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刑事被告
    保證書、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收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通知及送達證書、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法務部
    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個人基本資料、系爭裁定之公示送達公
    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代為揭示公示送達公告之回函等件，
    並審核無誤，堪認系爭裁定已因聲請人及具保人未於抗告期
    間內提起抗告而告確定。
四、惟聲請人所述前揭各節，核屬爭執檢察官之執行傳票有無合
    法送達、是否合法拘提、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逃匿有無錯誤
    、公示送達是否合法等事由，並未釋明其非因過失遲誤期間
    之原因及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且經
    本院函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補正，該函已於114年1月24日
    送達聲請人，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然聲請人迄今
    仍未補正。是聲請人聲請回復原狀，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鄭詠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99年度聲字第3145號
聲  請  人  黃  震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沒入保證金案件，聲請回復原狀，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7年間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經具保人周明德依指定之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提出現金後，許可停止羈押在案。嗣該案經判決有罪確定後，因聲請人未到案執行，經本院於99年12月21日以99年度聲字第3145號裁定，認聲請人經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仍未到案執行，命警拘提亦無著，足見聲請人業已逃匿，而沒入前揭保證金，並經公示送達而告確定（下稱系爭裁定）。惟聲請人自具保時起，始終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4樓」住處（下稱本案住處）。詎系爭裁定未予詳查，未向本案住處合法送達即遽以公示送達，致系爭裁定確定後，執行沒入前揭保證金，實難認為適法，程序法則亦有瑕疵，應屬違背法令。茲請求調查執行檢察官之傳票有無向本案住處合法送達、有無合法寄存於本案住處之警察機關以為送達、係指派何單位員警前往執行拘提及其日期、前往拘提之處所是否為本案住處、准許公示送達後有無將應送達之文書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調閱本案住處附近之監視器影像，證明員警有無實際前往拘提、聲請人是否始終居住在本案住處等情。爰依法聲請回復原狀並撤銷系爭裁定等語。
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針對裁定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期間為限，始得為之，並應於書狀內釋明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
三、經查，聲請人前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共8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1060號判決確定，並經同院以99年度聲字第48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6月確定在案，經執行檢察官分別囑託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代為執行，而依法通知聲請人到案執行，並依卷內所載住所通知，聲請人仍未到案執行，嗣經命警拘提亦無著；又依具保人周明德卷內所載住所發函通知具保人帶同聲請人遵期到案執行，具保人亦未遵守；且聲請人當時亦無在監執行或受羈押之情形，致無法執行，故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業已逃匿而裁定沒入前揭保證金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69號、99年7月9日雄檢惠崑99執更1816字第81670號函、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8月19日板檢玉土99執助2686字第227606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9月29日北檢治節99執助1699字第72361號函暨函覆該署之送達證書與檢察官拘票及報告書、刑事被告保證書、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收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通知及送達證書、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個人基本資料、系爭裁定之公示送達公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代為揭示公示送達公告之回函等件，並審核無誤，堪認系爭裁定已因聲請人及具保人未於抗告期間內提起抗告而告確定。
四、惟聲請人所述前揭各節，核屬爭執檢察官之執行傳票有無合法送達、是否合法拘提、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逃匿有無錯誤、公示送達是否合法等事由，並未釋明其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消滅時期，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且經本院函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補正，該函已於114年1月24日送達聲請人，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然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是聲請人聲請回復原狀，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鄭詠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